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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新集體勞動三法自 100 年修正施行，對於勞資關係及勞工權益之保障有

較大幅度之提升，惟該修正迄今逾 10 年，期間科技進步飛快，對勞動領域之影

響包括：勞務提供方式改變、新形態勞務出現等，亦使勞資關係逐漸產生變化，

同時，勞資爭議型態也趨於多元，出現許多新穎勞資爭議調處課題亟待我們去探

索並解決。 

為妥適解決勞資爭議使勞資關係回復和諧穩定，勞資爭議處理機制之良窳至

為關鍵，又為瞭解國外爭議調處機制及實務以提升調處知識廣度，本次係基於本

部與美國聯邦調解調停署（Federal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Service, FMCS，下

稱 FMCS）99 年簽訂「勞資爭議調解與替代性解決方案合作計畫協定」建立之合

作關係，由 FMCS 安排參加該署於紐澤西州大西洋城主辦之第 42 屆仲裁研討會，

以快速瞭解美國勞資爭議仲裁業務發展及現況。 

在研討會結束後，再至華府拜會 FMCS，及由該署接洽安排拜會之國家調解

委員會（National Mediation Board, NMB）、國家勞資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NLRB）及美國仲裁協會（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AAA）

等處理勞資調處事務之重要單位，以透過平行比較前揭單位特性及優勢，從中學

習美國勞資爭議調處業務經驗，並做為完善我國相關機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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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及目的 

本部與美國聯邦調解調停署（Federal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Service, 

FMCS）關於勞資爭議調解與替代性解決方案之合作，始於 2010 年簽訂「勞資爭

議調解與替代性解決方案合作計畫協定」，且雙方持續維持密切合作關係，如本

部於 2009 年至 2013 年間每年邀請 FMCS 講師來臺授課，並分別於 2014 年、

2015 年及 2019 年派員赴美交流，2020 年及 2021 年雖受疫情影響無法進行實體

交流，惟亦透過視訊方式與美方進行交流，多年來均持續辦理交流互訪活動。 

鑑於 FMCS 於勞資爭議之預防及處理、替代性爭議解決方案等議題已有較

悠久且完整之發展，並有多元協商模式值得本部借鏡，且本部前次派員赴美參訓

迄今已逾 4 年，他方於前揭議題上之知識及經驗累積必然隨著社會情勢之發展，

而有相較過往更臻豐富之處理經驗，爰本（2023）年度由我方派赴美國參與 FMCS

舉辦之訓練課程，以期汲取新興之勞資協商知能及爭議處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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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規劃及考察對象選擇 

本次出國成員均來自勞動部勞動關係司，主要業務涵蓋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法

制（含調解及仲裁）研擬及調處人員培訓等，為增進渠等人員對於前述訴訟外紛

爭解決機制專業知能，本次特別透過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組廖貴燕一

等秘書協助與 FMCS 接洽，並獲該單位同意依「臺美勞資爭議調解與替代性解決

方案合作計畫協定」安排本團參加該單位於紐澤西州大西洋城主辦之第 42 屆仲

裁研討會。大西洋城位於紐澤西州東南部緊鄰大西洋岸，因我國並未有直飛該城

市之班機，經查詢網路資訊充分規劃後，本訪團規劃搭乘國內航班直飛紐約，再

從紐約轉乘當地公路客運之方式前往。 

至有關研討會行程結束後銜接之參訪行程，考量美國有多個聯邦機關或民間

團體之成立宗旨包含妥處勞資爭議達到勞資和諧目標，為使本團得以充分瞭解其

運作特性並汲取當地勞資爭議處理相關經驗，本次規畫至美國華府拜會與本部多

次合作辦理團體協商及調解技巧等經驗交流之聯邦調解調停署（FMCS），並透

過 FMCS 之資深調解員 Eileen Hoffman 及調解員 Carla Cardona 等相關人員協助

接洽，使本團得以接續拜會國家調解委員會（National Mediation Board, NMB）、

國家勞資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NLRB）及美國仲裁協會

（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AAA）等單位，以透過平行比較前揭單位特

性及優勢，從中學習美國勞資爭議調處業務經驗。 

參、FMCS 第 42 屆仲裁研討會及課程重點 

美國聯邦調解調停署（Federal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Service,下稱 FMCS）

為提升勞資爭議仲裁業務所涉相關人員（包含勞資爭議仲裁員、勞資雙方、律師

及聯邦政府相關人員等）之專業知能及法令知識，定期辦理仲裁研討會。本（2023）

年度 FMCS 於 10 月 12 日至 13 日（共 2 日）假紐澤西州大西洋城舉辦第 42 屆

仲裁研討會，完整活動包含仲裁相關課程及研討會各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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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 1 日活動由 FMCS 提供 3 組平行課程，分別為：（1）「仲裁主張-案

例陳述探討及模擬仲裁」、（2）「聯邦政府部門仲裁-法律與實踐」以及（3）「新

任仲裁員培訓」，供報名者視自身需求選擇。本團考量美國聯邦政府與雇員間之

爭議仲裁制度與一般勞工有別，其制度建立應有值得參採之處，且可進一步瞭解

美國聯邦政府仲裁業務實務發展，因此擇定參加「聯邦政府部門仲裁-法律與實

踐」課程。研討會第 2 日則由 FMCS 邀請具有仲裁實務經驗之聯邦政府官員、專

家及學者，講解仲裁相關實務現況及經驗分享後，邀請在場參加者針對事前準備

之案例演練充分交換實務見解，使參加人員得以瞭解各方（勞、資、政、學）觀

點對於同一仲裁案件之不同角度看法，提升處理仲裁事務相關人員之視野廣度。 

一、「聯邦政府部門仲裁-法律與實踐」課程內容概述 

本課程係由 Ezio Borchini、Keith Greenberg、Haydeé Rosario 三位來自國家

仲裁員協會（National Academy of Arbitrators, NAA）之學者共同講授，課程重點

包含：「影響聯邦政府現行仲裁法制介紹及現況概述」、「仲裁人道德規範準則

概述」，並安排簡短案例演練、當事人主張及證據演示等內容，以提升參加者對

於聯邦仲裁機制之理解。 

（一）影響聯邦政府現行仲裁法制介紹及現況概述 

本節主要講述美國聯邦政府單位仲裁特色，以及比較私部門勞資仲裁不同之

處。聯邦機關之營運因係透過政府財政預算支應，且組織編制及業務職掌係依法

授權，因此仲裁可介入的爭議標的範圍相較於私部門勞資爭議有相當程度之限縮，

前提必須為可協商事項。倘屬機關保留權責：如預算、編制、組織設立及內部安

全程序；或應依循現有法律規範之管理階層權責：如僱用、派用、裁員、升遷及

員工紀律等，非屬勞雇協商標的；惟如屬以下「得協商事項」或「應協商事項」，

則可透過雙方協商獲致解決： 

1. 得協商事項：各類型員工數量及職位分配、執行工作之方法或手段。 

2. 應協商事項：聯邦管理階層行使美國法典第五編第7106（a）（聯邦雇主

管理權）賦予權力時之程序或基於7106（a）對員工所為不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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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聯邦雇員爭議之仲裁管轄包括：「美國法典第五編」（Title 5 of the 

United States Code）中『第 43 章績效考核』及『第 75 章不良行為』」、「不公

平勞動行為」及「補救措施（Functus Officio）」等。針對前述仲裁管轄範圍內所

衍生之爭議案件，得經雙方約定由仲裁員受理並做出仲裁判斷。 

在聯邦仲裁判斷作成後，爭議當事人如有不服，可向法院或聯邦勞工關係局

（Federal Labor Relations Authority, FLRA）提出上訴。但除非原仲裁判斷違反法

律相關規定，原則上不會被推翻。  

（二）仲裁人道德規範準則概述 

為能確保勞資爭議仲裁員之公正、中立及正直，1974年由NAA、FMCS及美

國仲裁協會（AAA）三方贊助組成聯合指導委員會（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訂定「勞資爭議仲裁人職業守則」（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Arbitrators of Labor-Management Disputes），作為仲裁人執行業務之指導原則。 

本節研討會由講者Ezio Borchini就由該守則進行講述，並將該守則內容整理

為6大重點內容包括： 

1. 仲裁人之資格及職業責任：一般性資格諸如仲裁員必須具備誠信，並維

護職位的尊嚴，及願為當事人雙方作出公正之判斷等，且必需具備特定

職類與一般勞動關係之專業知能。 

2. 對雙方當事人之責任：仲裁人必須瞭解仲裁制度，在程序和實質上保持

公正和公平，有責任揭示任何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並保守秘密，不得

與任何一方私下接觸。過程中可聘用一名助理，但仲裁員必須親自處理

仲裁案件，並負起全責，以及收取之費用必須合理等。 

3. 對行政機關之職責：必須遵守行政機關之政策與規則，且不得有不當影

響行政機關之行為。 

4. 預備聽證過程應遵守之事項：仲裁人必須中立、公正，並在聽證會前與

雙方當事人充分聯繫。 

5. 聽證過程應注意之行為：仲裁人被允許進入事業單位進行事證調查。仲

裁員於聽證過程必須充分聽取所有證據及雙方之論點，且當事人雙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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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制定公平的筆錄及錄音程序。 

6. 聽證會後之規範：仲裁人應向雙方當事人探詢有無再提出進一步證據或

證人之請求，並在雙方同意下結束聽證程序，如當事人任一方反對或仍

有提出事證之需，仲裁人有權准駁並限期要求當事人提送事證，又如仲

裁人認為資料已經充足時，即應宣布結束聽證。仲裁人未徵得勞資雙方

同意前，不得向任一方討論或透露預期的判斷結果。仲裁人必須將仲裁

判斷同時送達勞資雙方，仲裁判斷內容應明確、簡潔及具體，並應避免

對爭議事項以外之事項作成不必要建議。仲裁人不得在未經雙方同意的

情況下，解釋仲裁判斷內容，如勞資雙方要求仲裁人解釋仲裁判斷，仲

裁人仍必須讓勞資雙方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另仲裁人的職責不包含後續

勞資任一方就仲裁判斷結果進行強制執行的部分，故仲裁員不應自願參

與後續之執行等程序。 

NAA 除參與訂有前開守則，為維持仲裁制度的公信力，另設有職業守則及

案件申訴委員會（Committee on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Grievances，下稱

CPRG），倘當事人認為仲裁員於仲裁過程中違反職業守則，可以直接透過委員

會建立之申訴管道尋求救濟，並由 CPRG 進行查證。依 CPRG 之統計，平均約

45 日即可完成爭議案件之調查。如經查證違反守則屬實，該仲裁員的一般處罰

包含：警告、停權，甚至從 NAA 會員名單中除名。但縱使經 CPRG 查證仲裁人

違反守則屬實，亦無法改變該仲裁判斷作成之結果，當事人也無法向任何人損害

賠償，仍需訴諸法院救濟。另外 CPRG 也會不定期將申訴個案彙整成諮詢意見

（Advisory Opinions），這些意見經學院理事會批准後，將公開上網供大眾閱覽，

至今目前已作成 26 則諮詢意見，對於穩定仲裁品質具有一定之貢獻。 

（三）案例演練、當事人主張及證據演示 

在進入案例演練前，主持人首先請各與會人員自我介紹，藉此打破與會者初

次相遇的拘束感，促使大家融入一個較為自在的討論環境。此舉不僅有助於初步

瞭解與會者過去參與仲裁事務之經驗，同時也中得其知過去之工作經驗、學經歷

背景、個人興趣及所具備之專業知能。本次參與者來自各方，如執業律師、政府

機關、消防、工會代表等，各自擁有不同的專業背景和職業經歷，這使得與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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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從獨特的角度切入案例，並從不同專業面向分享見解、廣泛討論。提供富有

創意和協調力之解決方案。 

本次演練中，最引人注目且引發與參與者熱烈討論之案例為一宗政府機關雇

員於下班後在私人未公開的臉書社群平台上發表性別歧視言論，導致被投訴且機

構將當事人停職之爭議。有參與者認為美國長期以來高度關注性別歧視議題，反

映了社會對於歧視問題的敏感度；但也有部分參與者表示私人生活未影響職場表

現時，應有所切割。透過本次案例演練，不僅聽見多元聲音及瞭解美國職場環境

生態；另一方面也學習到珍貴的判斷見解，各方對於職場問題解決提供之實際可

行思路，也使我們得以深入瞭解勞動法令應用，並有效促進專業知識交流。 

二、FMCS 第 42 屆仲裁研討會重點 

2023 年 FMCS 第 42 屆仲裁研討會在 FMCS 候任署長 Javier Ramirez 的開

幕致詞下正式開始，Javier 候任署長除說明 FMCS 之任務及對於仲裁機制之未來

願景，也特別向在場與會者介紹本部訪團成員，以及過去與臺灣就集體協商及爭

議調處業務交流之經驗，接著 Javier 候任署長強調，這樣的合作一直是關鍵策略

之一，並期待藉由這次的活動強化彼此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 

除了協助紛爭調解及促進協商外，FMCS 在仲裁業務也扮演不可或缺角色。

當勞資雙方於團體協約或相關協議中事先約定仲裁作為爭端解決程序時，FMCS

可提供具有勞動關係經驗的仲裁員名冊供雙方選任，目前 FMCS 建立之仲裁員

名冊約有 1,000 名仲裁員，可因應各方專業解決紛爭。前揭仲裁人雖非由 FMCS

直接聘僱，但仍受到 FMCS 之監督，監督事項包括：必須遵守所其所訂定之相關

收費標準、政策、仲裁程序以及「勞資爭議仲裁員職業守則」等相關規範。 

另據 FMCS 說明，如具專業調處能力之人員希望加入 FMCS 仲裁員名冊，

其必須證明在解決勞資關係糾紛的決策角色方面的經驗、能力，或曾在集體協商

中擔任相關職位之經驗。另除了上述條件外，名冊候選人必須證明其有能力召開

並進行聽證會，並能獨立分析證詞及證據，以及在合理時限內準備清晰簡潔的調

查結果及仲裁判斷。具備上述能力且有意願者，應提供來自勞工及雇主代表之推

薦信各兩封，並透過線上向 FMCS 提出申請。如申請人為政府雇員，必須提供所



7 
 

屬政府機構之書面授權，並通過 FMCS 仲裁員審查委員會之審查，過程十分嚴

謹。 

各講者於完整介紹 FMCS 仲裁機制後，緊接著為個案討論環節，主辦方先

邀請仲裁員、專家或學者上台，並對主辦單位事先蒐集之個案提供意見，並按下

「紅燈」或「綠燈」表達其是否支持申訴方；台下與會者則透過主辦單位預先準

備之「紅色」及「綠色」小旗織，投票表達自己對個案的看法。本次議題相當豐

富及多元，參與者也能親自體驗對個案進行判斷，促使各界專業人才共同思考並

表達意見。且該辦理方式確實有趣，有效使氣氛活絡卻能同時瞭解各方意見，值

得我們參考。 

在研討會最後階段，FMCS 也向與會者表達持續致力於職場糾紛之解決，

並展現該機構廣納人才及對跨領域合作的決心，為建立更加健康、公正的職場環

境而共同努力。 

 

 

 

 

 

 

 

 

 

 

 

 

 

 

圖 1、會後與 FMCS 資深調解員 Barbara Lichtman(右 2)及 iLERA NJ(右 3)代表於研討會現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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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拜會美國聯邦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為增進對於美國勞資關係處理實務瞭解之深度及廣度，並汲取相關實務經驗，

本團此行於華府地區共規劃拜會 4 個專責勞資爭議調處業務之單位，依序為：聯

邦調解調停署（FMCS）、國家調解委員會（NMB）、國家勞資關係委員會（NLRB）

及美國仲裁協會（AAA）。另因拜會前揭單位期間，本部有另有訪團赴美考察美

國勞資關係運作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實務，為使交流效益最大化，此段拜會

行程採併團方式，以透過各單位業務介紹、實務經驗分享及議題交流等方式，加

深對於前述單位之認識，可作為提升辦理調處業務知能及完善我國勞資爭議處理

法制之參考。 

一、聯邦調解調停署（Federal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Service） 

(一)交流旨趣 

希望透過拜會聯邦調解調停署（下簡稱 FMCS），瞭解其組織概況、運作模

式及機關特色等，並透過雙方進行提問交流，增進對於該單位辦理勞資爭議調解

等重點業務之優勢及特色，可作為完善我國勞資調解機制之參考。 

(二)單位組織及功能介紹 

FMCS 總部位於華府，另設有地區辦公室及州辦公室，目前共約有 150 位專

業調解員。該單位係 1947 年依據《塔夫特-哈特萊法》（Taft-Hartley Act）通過

而成立之獨立機關，承襲自 1918 年起由美國勞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 DOL）

勞資爭議調處部門負責之勞資爭議調處業務，但其任務除承接 DOL 勞資調處業

務外，新增加職責包含：聯邦部門勞資糾紛處理、特殊醫療保健產業爭議調處等。 

該單位主要工作為調處勞資爭議，且致力於透過預防性對話、誠信協商及回

應策略，穩定勞動關係；同時降低不可避免的衝突所造成之傷害，並提供全方位

衝突管理及預防服務。FMCS 主要提供之服務項目簡述如下： 

1. 團體協約協商調解：係針對工會與雇主進行團體協約協商時進行之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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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2. 申訴型調解（Grievance Mediation）：該單位提供之調解服務完全基於雙

方意願，且過程完全保密，調解之進行係透過中立之調解員分析個案特

性，並提出建議方案以快速消除雙方歧見，使勞資關係回復和諧穩定。 

3. 勞資爭議仲裁：依勞資雙方需求指派仲裁員進行仲裁。 

4. 國內、外勞資關係發展及培訓教育：提供之訓練包含集體協商、利益型

問題解決、管理培訓、契約管理、勞資委員會培訓等。 

5. 為政府部門提供替代性紛爭解決服務：協助機關簽訂調解或培訓契約、

協商規則制定等。 

(三)拜會重點紀要 

此行拜會 FMCS 位於華府之總部，由於 FMCS 本次與會人員辦公處所分散

於全美各地，且目前仍實施部分工作日居家辦公，因此當天係由資深調解員

Eileen Hoffman、Arthur Pearlstein 及調解員 Carla Cardona 於總部大樓與我們會

面，而候任署長 Javier Ramirez、副署長 Sarah Cudahy、國際事務處長 David Thaler

及衝突管理研究所 Valerie Harrigan 等幹部則透過線上一同向我們講解 FMCS 調

解、仲裁及培訓等業務執行實務，並進行議題交流。 

FMCS 係自 1947 年成立之獨立機關，為維護和促進勞資和諧及合作努力。

其案件通常來自兩種源頭，第一種為該單位自身積極開發；第二種則為法定通報

案件，例如團體協約到期前 30 日通報（健康照護產業則為 60 日前）。據 FMCS

說明，該單位於 2021 年（財政年度）期間共處理 2,788 件集體協商爭議調解案

件、1,967 件申訴型調解案件。 

在勞資爭議仲裁部分，FMCS 表示仲裁係常見的勞資爭議解決手段之一，

FMCS 於 2021 年共組派 10,544 組仲裁委員會、指派 4,417 位仲裁員處理相關仲

裁案件。在美國約有 95%之團體協約中可見勞資爭議仲裁約定，且通常會一併約

定仲裁前置程序（例如應先循內部溝通或申訴管道、調解機制等）、及指定特定

仲裁單位等細節。在仲裁執行程序部分，當 FMCS 受理仲裁申請後，會提供 7 位

仲裁員名單供勞資雙方選擇，後續再由雙方最終選出之仲裁員（1 或 3 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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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程序，FMCS 不會介入仲裁處理，惟倘勞資雙方認為仲裁員有違反仲裁倫理

情事，仍可向 FMCS 提出申訴。 

在調處技巧培訓部分，FMCS 設有衝突管理及預防部門（Office of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於過去 30 年來持續就勞資爭議發生時之處理技巧

執行培訓計畫（Confli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CMP），但近 10 年來，其衝

突管理課程內容會透過多種技巧結合，使受訓者能更深入瞭解衝突發生之原因並

由根源預防，其課程主軸包含：（1）使勞資雙方協商代表瞭解如何溝通及分析

問題。（2）使勞資雙方代表學習內部不同意見出現時之溝通協調。（3）涉及勞

工人數眾多且涵蓋不同意見群體之大型調解現場協商技巧；俾使公司管理階層及

工會領袖均得以學習如何分析協商議題並促進協商期間組織內、外部溝通，以儘

速達成協議。另為維持調處品質穩定，FMCS 會透過觀察及追蹤調解員辦理案件

數量、意見回饋或調解員提交之案件報告等，使調解員提供之服務能達到預期水

準。且近期新增調處結案案件之檢討課程，使調處人員自成功及失敗案例中汲取

經驗，增進調處知能。 

此外，FMCS 對於調處業務人員之培訓業務也逐漸拓展至國際，緣近年因應

國際經貿發展，國與國間雙邊貿易協定相當常見，為避免不同國家間勞動條件差

異甚鉅，間接發生影響國內勞工就業權益或傾銷現象，貿易協定多會設有勞動權

益專章或條款，使締約國勞工均得於同一標準之合宜勞動條件下工作。雖然大部

分貿易協定業務對外是由美國貿易代表署（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處理，惟為保障勞工權益，FMCS 也提供相應之國際勞動權益推廣計畫，

持續於各國培育種子講師協助傳達相關勞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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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與 FMCS 資深調解員 Eileen(左 2)、調解員 Carla(右 3)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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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調解委員會（National Mediation Board） 

(一)交流旨趣 

期望透過拜會國家調解委員會（下簡稱 NMB），並由該單位人員介紹組織

概況、運作模式及機關特色等，以及雙方進行問題交流，以瞭解美國航空及鐵路

產業勞資關係特性及其勞資爭議專責處理機構之權責及特色。 

(二)單位組織及功能介紹 

NMB 係根據《鐵路勞工法》（Railway Labor Act, RLA）於 1934 年修正案通

過而成立之獨立聯邦政府機關，旨在促進美國鐵路及航空業之勞資關係和諧。該

單位由 3 名委員組成之委員會領導，委員均由總統提名並經參議院批准，前揭委

員每年會共同指定 1 名主席。NMB 設有調解服務辦公室（Office of Mediation 

Services, OMS）、法律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Legal Affairs, OLA）及仲裁服務辦

公室（Office of Arbitration Services, OAS）處理相關業務。 

根據鐵路勞工法規定，NMB 計劃提供鐵路及航空業爭端解決程序，以有效

實現其法定目標，該目標包含：（1）避免商業或任何承運人營運中斷。（2）禁

止任何對雇員間之結社自由限制。（3）迅速、有效地解決有關工資、規則或工

作條件之爭議。（4）迅速、有效解決因與集體協商及管理措施之相關爭議。 

(三)拜會重點紀要 

本次拜會 NMB 位於華府之總部，係由 NMB 主席 Deirdre Hamilton 攜仲裁

事務處處長 Terri Brown、總法律顧問 Kate Dowlin 及調解事務處處長 Chris Beebe

等幹部，親自向我們介紹 NMB 成立背景及相關業務重點，並分享許多美國鐵路

或航空業勞資關係調處實務，除讓我們迅速瞭解鐵路及航空業對於美國社會之重

要性，也學習到穩定鐵路及航空業勞資關係之技巧。 

由於鐵路及航空業等交通業與美國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任何因素造成之中斷

或停止，均可能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衝擊，因此美國於 1926 年制定鐵路勞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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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934 年將航空業納入該法管轄範圍，同時成立 NMB 專責處理前述鐵路及

航空業之勞資關係事務。 

在該業別爭議處理程序方面，當鐵路及航空業勞資雙方於團體協約協商未果，

將由 NMB 進行調解，如果調解仍不成立，可向 NMB 提出仲裁申請（通常雙方

會於團體協約約定仲裁約款及程序），較特別的是 NMB 提出之仲裁內容倘經雙

方同意，將成為拘束仲裁（Binding Arbitration）即該仲裁判斷將無法再上訴，但

倘若一方不接受仲裁建議內容，則延續調解程序，同時進入 30 日冷卻期。在冷

卻期後，總統可要求召開緊急委員會（Presidential Emergency Boards, PEB），並

提出建議方案供勞資雙方參考，同時再進入 30 日冷卻期。倘後續仍未解決，尚

有國會介入提出建議機制（Congressional Intervention）可介入。 

有關鐵路及航空業之團體協約協商與其他產業不同之處在於，因鐵路及航空

業之大多團體協約不會設定期限，僅會約定一定期間雙方可重新協商，協商期間

原約款仍持續有效直至被新約取代，不過據 NMB 分享，平均協商期間約兩年，

協商期間也較一般產業久；另外在鐵路及航空業仲裁程序之差異部分，NMB 也

分享，通常航空業仲裁案件多為工時、工資或職安類型爭議，且會因雙方較要求

較完整之聽證及證人程序，耗時較長；但鐵路業因為雙方對於程序已有較大之共

識，通常不須聽證，且常併案處理，因此程序較快速。 

 

 

 

 

 

 

 

 

 

圖 3、與 NMB 主席 Deirdre Hamilton(右 4)等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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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勞資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一)交流旨趣 

期望透過拜會國家勞資關係委員會（下簡稱 NLRB），並由該單位人員介紹

組織概況、總法律顧問與行政法官之職能、審理案件模式及機關特色等，以及雙

方進行問題交流，以瞭解美國聯邦集體勞資紛爭處理機構之運行特色。 

(二)單位組織及功能介紹 

NLRB 為聯邦政府獨立機構，係依據 1935 年《全國勞資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NLRA）成立，總部設於華府，並於全美設有 26 個州辦公室

及 43 個衛星辦公室。旨在保障勞工結社、協商以尋求更好的工作條件、防止及

糾正私部門雇主或工會之不公平勞動行為（Unfair Practice）以及確認工會之合法

性。 

NLRB 案件之受理模式係採不告不理，但任何人均可代他人提出申訴。原則

上僅受理集體申訴案件（即勞工應至少 2 人以上），且須與勞工權益有關，但倘

標的係單一勞工為籌組工會而受雇主打壓，則例外可單獨提出申訴。  

NLRB 兩大運作主體分別為：總法律顧問（General Counsel）及委員會。總

法律顧問團隊負責受理案件並進行事證調查，倘經其確認具違法情事，可進行起

訴並交由委員會轄下行政法官審理，如對於行政法官審理後做出之建議性決定不

服，可再向委員會上訴，並由委員會作出終局決定；委員會由 5 位委員組成（任

一黨人數不得低於 2 人），由總統任命經參議院同意，任期 5 年（每年會有一位

任期屆至），委員會及總法律顧問均由總統經參議院同意後任命。 

(三)拜會重點紀要 

本次拜會 NLRB 總部係由 David Kelly、Pablo Godoy（總法律顧問端）及

Kenneth Chu 行政法官（委員會端）共同為我們簡介 NLRB 概況、受理案件類型

及運作模式，並透過實務案例介紹，讓我們瞭解 NLRB 總法律顧問端及委員會端

如何運作，以及案件審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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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案例說明是一宗關於「勞工控訴主管歧視性言語及不當對待員工，且於勞

工申訴後將其解僱」之案件。總法律顧問地區辦公室於受理勞工申訴案件後，會

先寄發通知信並檢附表格請雇主填具相關資訊以確認是否具有管轄權。接著會排

定聽證日期，要求雇主出席並準備相關事證。總法律顧問地區辦公室人員會於聽

證當日對雇主（或其代理人）進行詰問，並於聽證後決定是否起訴，如擬起訴，

則會寄發「提交書面文件傳票」（Subpoena Duces Tecum），以條列式方式請雇

主準備更充分之具體事證，如：解僱該名勞工之關鍵原因、勞工表現不好之具體

證明等。 

在總法律顧問端程序結束並起訴後，將由委員會端的行政法官舉行法院聽證，

並傳喚雙方當事人及總法律顧問人員出席，過程會有法官詢問、雙方言詞辯論、

總法律顧問端提問並就所蒐集之事證適時呈現法官。在聽證會後，總法律顧問端

會整理出一份報告，包含背景、事實、雙方爭點、其判斷及建議做法。而委員會

端之行政法官則會依聽證及所見證據依其職權做出建議判決，如雇主確實違法，

則會提出救濟命令（Remedy）。 

在豐富的案例介紹後，我們可以發現 NLRB 在處理申訴或不公平勞動行為

案件時，有相當嚴明的程序，總法律顧問的角色類似檢察官，會負責幫助原告整

理事證及傳喚證人，可大幅減輕申訴者在於事證準備的壓力。後續透過行政法官

的介入以及救濟命令之核發，更能確實保障勞工權益，並使勞雇關係儘速回復穩

定。 

 

 

 

 

 

 

 

 

 

圖 4、與 NLRB 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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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仲裁協會（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一)交流旨趣 

期望透過拜會美國仲裁協會（下簡稱 AAA），並由該單位人員介紹組織概

況、運作模式及單位特色等，以及雙方進行問題交流，以瞭解民間仲裁、調解團

體如何運作，以及扮演何種角色，以增進對於該單位辦理勞資爭議仲裁等重點業

務之優勢及特色，可做為完善國內勞資爭議仲裁機制之參考。 

(二)單位組織及功能介紹 

AAA 係 1926 年《聯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 FAA）施行後成立

之非營利組織，旨在協助透過仲裁等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消弭爭議。AAA 於 1951

年起開始受理國際商業糾紛，並於 1996 年正式成立 ICDR 作為其國際機構。並

於 2014 年推出 Mediation.org，為調解員提供更多服務。 

AAA 作為目前全球最大的私人替代性紛爭解決服務提供者，提供公平、合

理、迅速、有效之方式處理各項爭議，目標是讓各方儘速回復正常狀態。其服務

項目不僅有勞資爭議仲裁，尚能處理商業、建築、消費者、環境及房地產等相關

爭議仲裁業務。其調解員或仲裁員除由各該行業專業背景之人員組成，同時也具

備法律專業，包含律師、法律及商業界的領導者等。此外，AAA 也提供上百種

專業課程傳遞相關知識，如集體協商培訓、勞工議題或管理層級議題之課程等。 

(三)拜會重點紀要 

由於 AAA 總部位於紐約，本次華府行程係透過 FMCS 資深調解員 Eileen 協

助接洽安排，並出借 FMCS 會議室，邀請 AAA 副總裁 Kenneth Egger 率隊假

FMCS 總部會議室，進行簡短業務簡介及交流。 

依 AAA 現場說明，2022 年共受理之 4,682 件勞資爭議仲裁，其中主要爭議

類別為解僱爭議（24%）及契約性質爭議（18%）。在案件結果部分，有 43%案

件於仲裁程序中達成和解，另有 28%作成仲裁判斷，其餘案件則係經當事人撤回。

在案件處理日數中位數方面，如結果為和解約需 177 日，做成仲裁判斷則需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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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另 AAA 考量美國幅員廣大，為提升聽證程序效率，已廣泛運用視訊方式進

行聽證並蒐整證據，目前聽證有約 41%採實體聽證，59%採視訊混和聽證。 

AAA 作為一個非營利仲裁組織，持續依客戶需求提供多元仲裁服務。除一

般仲裁程序外，AAA 針對勞資爭議仲裁另提供多種獨特機制供雙方自行選擇，

分別為「加速仲裁程序」（Expedited Procedures of Labor Arbitration）、「快速解

決程序」（AAA Labor Rapid Resolve Procedures）及「緊急仲裁程序」（AAA 

Emergency Scheduling Procedures for Labor Disputes）。三者均透過壓縮部分仲裁

程序之期程達到快速解決爭議之目標。程序上，三者均較一般仲裁程序所需期程

縮短相當多，惟三者間仍有快慢之分，其中「快速解決程序」（AAA Labor Rapid 

Resolve Procedures）是最快速的方式，勞資雙方需於提交仲裁申請時同時約定聽

證日期，且要在 24 小時內自 AAA 提供之仲裁員名單中選定本案仲裁員，該程

序最多可提交 3 案併審，但每案聽證時間不超過 45 分鐘，而仲裁員必須在聽證

後 48 小時內作出仲裁判斷。 

圖 5、與美國仲裁協會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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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事項及心得 

本團此行至美國紐澤西州大西洋城參加仲裁研討會，再至華府拜會 FMCS、

NMB、NLRB 及 AAA 等單位，經由完整參訪行程及研討課程訓練，確實加深對

於美國爭議處理制度及集體勞動關係之瞭解，並獲有建議事項及心得如下，供作

為未來完善勞資爭議處理機制之參考。 

一、建議事項 

(一)促進勞資雙方善用仲裁機制保障勞工權益 

仲裁程序係透過公正第三方單位，對於爭議標的進行判斷，在仲裁判斷作成

後，雙方即對該爭議均不得再行爭訟（除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外），具有準司法之

特性。其優點係相較司法程序所耗時程較短，且仲裁人才來自各種領域，因此各

種具特殊性或專業性之爭議案件可透過仲裁獲致解決（如商業仲裁），但也因為

具有不可爭訟之特性，使爭議雙方當事人選用時會相當謹慎。 

依本次拜會單位分享，在美國有逾 9 成之團體協約內含勞資爭議仲裁約款，

惟多會涵蓋仲裁先行程序（如應先透過內部申訴程序、調解程序等）、可仲裁標

的及第三方仲裁單位選定等。其優點在於勞資雙方透過事先合意約定爭端處理方

式，於爭議發生時，即有相當具體、有效之處理管道可循，以快速消弭紛爭。相

較於美國勞資雙方係透過團體協約約定仲裁條款，我國勞資爭議合意交付仲裁之

時機點，多在調解不成立後之合意，此時雙方關係已較為緊張，因此要再促成勞

資合意進入另一個較強的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難度實屬較高。 

考量仲裁機制具有前述多項優點，我國中央及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近年持

續合作推動勞資爭議仲裁機制，除對於地方政府推動辦理仲裁業務提供相關補助，

對於仲裁人、主任仲裁委員辦理達一定案件數亦有相應獎勵機制，因此我國勞資

爭議仲裁件數逐年攀升。不過，有關勞資爭議仲裁機制之選用與否，最終決定權

仍握於勞資雙方手中，因此應如何讓勞資雙方瞭解仲裁優勢，並於協商於爭議前

即於團協約定或勞動契約中約定爭議處理機制，才是大幅提升爭議解決效率之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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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這次參訓課程中，瞭解到美國勞資爭議仲裁員職業守則中對於聽證

程序規範有相當程度之著墨，可見聽證程序為仲裁人作成後續仲裁判斷之重要參

據。而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法仲裁章目前雖無明文規範聽證程序，但於該法 33 條

第 3 項規定：「主管機關於仲裁委員調查或仲裁委員會開會時，應通知當事人、

相關人員或事業單位以言詞或書面提出說明」，且勞動部已另訂有要點補助召開

仲裁調查會議召集雙方到場陳述，可發現我國制度上對於聽證會之召開與否，採

行彈性方式供仲裁委員自行評估；惟可惜相關程序之進行未能與美國所定規範同

等細膩，未來或可藉由個案之累積適時補充，以提升勞資雙方對於勞資爭議仲裁

之信賴。 

(二)建立航、路運產業勞資關係特殊處理機制之必要性分析 

美國由於國土幅員廣闊，航空與鐵路係其跨州移動之主要交通方式，亦與經

濟活動息息相關。在此地理及歷史背景下，鐵路及航空產業之持續運行與美國社

會及經濟穩健發展高度相關。為使鐵路及航空業之服務不受中斷，因此設立了

NMB 專責處理其勞資關係，以避免勞資關係破裂發生罷工或其餘爭議行為影響

社會及經濟穩定。 

由於 NMB 肩負前揭任務，相較於其他聯邦調處機關，需更深入介入勞資雙

方之談判及協商，以盡最大力量確保勞資和諧。而為達此目的，鐵路勞工法賦予

NMB 許多特別行政手段，例如：冷卻期、總統召開緊急會議（PEB）及國會提供

建議方案等，以大幅降低之運輸因勞資爭議發生中斷之可能性。美國此種透過專

責勞資關係處理機構穩定特定業別勞資關係之作法，確實具有相當功效，使鐵路

航空業發生罷工為之機率相較於一般行業低，同時也穩定了國家經濟發展。 

我國係海島型國家，交通運輸亦對我國經貿影響甚鉅，因此無論航空或鐵路

業，亦於國人生活或國家經濟發展佔有重要地位。但由於目前勞資爭議處理法制

上已對於工會行使爭議行為或罷工等行為有較為嚴明之規範，例如調解前置、法

定罷工投票程序等，均能使雇主有相當時間知悉並預為準備，且在目前規範下，

倘有爭議影響公眾生活及利益情節重大等情，主管機關尚得職權交付仲裁，同時

使雙方進入冷卻期；據此，經評估前述因素，再加上我國勞資關係與美國不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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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會力量仍存在顯著差異，現階段對於航路運產業於另設限制尚無必要性，

惟可待實務發展再行評估調整。 

(三)建立總法律顧問機制協助保障勞工權益評估 

實務上，勞資關係不對等之部分原因在於雙方經濟實力之差距，勞工與雇主

發生勞資爭議時，常囿於本身資力限制，無法支應龐大律師費用，加上自身對於

勞動法令規範之理解有限，難以完整主張自身權益，進而可能造成權益受損。 

但在美國，針對集體損害勞工權益之事件，勞工向 NLRB 提出申訴後，NLRB

總法律顧問地區辦公室會協助進行案件調查，並書面通知對造提出相關事證，最

後將證物整理成冊，並決定是否起訴交由行政法官續行審判。此種類似檢察官的

角色優點在於，可透過公權力協助蒐整案件所需事證，大幅減輕勞工自身向雇主

蒐集案件相關事證之難度，有效保障勞工權益。 

相比之下，目前我國調處機制及法制架構中並無總法律顧問之角色，我國透

過補助勞工申請律師陪同出席行政調解會議、擔任訴訟代理或撰擬訴狀等方式，

協助勞工保障自身權益；另一方面亦有勞動事件法規制雇主部分事證之舉證責任，

可一定程度強化事證蒐集之效率。但如更進一步透過公權力直接協助蒐集事證，

確實將更有效率釐清各項爭點，使調處流程更有效率。  

二、心得 

(一)美國與勞資關係運作特色發現 

美國勞資關係運作著重於工會與雇主間力量抗衡，此部分可從相關法制沿革

觀之。自 1935 年全國勞資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of 1935）通過，

大幅強化對於工會團結、協商及集體行動等權利之保護，工會因此道強大保護傘

的建立，工會組織迅速茁壯，但也因二戰後罷工浪潮的出現，使國會於 1947 年

通過了塔夫特-哈特萊法案，適度限縮工會力量，並於 1959 年通過勞資關係報告

及揭露法（Labor Management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Act）提升工會內部民主，

以平衡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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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經拜會單位分享發現，美國工會力量確實較為強大，且資源充足，且除

定期與雇主進行團體協約協商外，平時如遇有會員申訴案件需要協助，亦可透過

工會力量或提供相關法律諮詢資源，保障會員權益。至於政府在勞資爭議發生時

扮演之角色，會發現聯邦政府之職責在於維持相關機制如調解、仲裁機制正常運

作，供勞資雙方合意選用，並在立場上保持中立，僅針對影響大眾權益較鉅之鐵

路、航空業出現爭議時，才會有較高密度的介入。此優點在於紛爭可透過勞資雙

方自行解決，政府不至於介入爭議而影響其中立性。長期勞資雙方可累積並強化

彼此溝通管道及技巧，使勞資關係可持續穩健成長，更能達到勞資和諧之目標。 

(二)整體行程感想 

本次出國計畫收獲相當豐富，除在 FMCS 辦理的年度仲裁研討會中，學習到

聯邦政府仲裁法令規定及仲裁程序運作模式，也於該次活動中與許多美國工會代

表、律師、仲裁員及聯邦業務人員進行意見交流，聽取到許多珍貴的業務執行經

驗。 

另外我們也發現美國有相當多元的勞資爭議處理管道，如聯邦政府設有

FMCS、NMB、NLRB，民間機構則有 AAA 等。前述單位之業務或有重疊，但其

提供之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會因應不同勞資關係特性及需求，發展出自身特色，

並持續為勞資關係和諧而努力。單位間除業務上頻繁交流汲取彼此辦理調處事務

之經驗，亦常透過辦理相關訓練課程、研討會或會議（如本次參加由 FMCS 主辦

之第 42 屆仲裁研討會），提升相關人員之知能。且縱使在美國這類活動多須付

費參加，調解員、仲裁員及相關人員對於這類課程或會議之參與仍展現高度熱忱，

並抱持學習心態，使課程可發揮之效益相當高。  

本次赴美國參加研討會及拜會相關單位，讓我們深刻感受到美國確實是一個

多元且自由之國家，人們相當熱衷於表達自身觀點或分享經驗，也讓我們於交流

過程中，更容易學習到不同的處理事務方式及觀點。另外，本次在華府的行程編

排上，我們特別感謝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組廖秘書及 FMCS 資深調

解員 Eileen 居中接洽及安排，讓我們有機會得以拜會美國許多處理勞資爭議業

務之重要單位，且期間不辭辛勞陪同本團一同拜會 FMCS、NMB、NLRB 及 AAA

等單位，使我們可透過前述單位完整業務介紹及聯繫交流，體系化瞭解美國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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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機制運行背景及實務，並橫向比較不同單位間處理勞資爭議之模式及特色，

可作為未來完善我國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之參考，實屬非常珍貴且難得之機會。

也期待未來臺美雙方可就勞資爭議調解與替代性解決方案維持密切合作，透過交

流提升彼此之調處人員專業能力，持續為勞資和諧而努力。 



 
 

陸、附件 

附件一-FMCS 第 42 屆仲裁研討會議程暨課程簡介 

 



 
 



 
 

附件二-本次赴美國拜會單位及行程規畫 

 

 

 



 
 

 

 

 

 

 

 

 

 

 

 

「聯邦政府部門仲裁-法律與實踐」課程簡報電子檔 

 

 

 

 

 


